重点项目监督管理制度

（连州市环保局）

    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重点项目监督管理工作机制，引导全市重点项目管理工作步入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建设，制定以下具体管理制度：

    一、要严格项目报建程序。所有重点项目必须按要求开展项目前期工作和按基本建设、技术改造程序规定进行审批，确保重点项目前期工作质量。

    二、要进一步把依法管理和规范管理有机结合起来。

要认真落实和完善重大项目领导责任制、项目法人制、工程质量责任制、招投标制(重大项目的设计、施工、监理、设备、重要物资的采购必须实行招投标管理)、合同管理制、重大项目会计委派制和竣工验收制等管理制度，确保工程建设质量和投资安全。

    三、要加强投资计划管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未经批准，随意调整和变动项目建设规模、建设内容、建设地点和建设标准，切实控制投资规模，严格执行经审批的概(预)算制度。

    四、要加强工期管理。对资金有保障的项目，要详细编制施工计划，倒计时安排工期，坚决克服前松后紧、上半年松下半年紧的情况，确保工程如期竣工。

    五、要加强质量管理。要建立工程质量保证体系，坚持质量标准，搞好质量管理，力争重点项目成精品工程。

    六、要加强项目资金使用管理。凡属国有资金(包括本级财政用于基本建设的各项资金)的投资项目，必须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固定资产投资审批程序，办理相关手续，没有履行固定资产投资审批手续的项目，财政不得划拨资金。要加强对资金使用情况的监控，镇纪委、城建办、财政所要认真审核重点项目工程完成情况，实行按工程进度拨款。要严格执行镇财政制定的项目建设费用标准，不得在项目建设资金中列支各种名目的奖金、福利和不属项目建设开支范围的其它费用。所有国债项目概算中的二类费用必须严格控制使用，不得超概算使用，特别是建设单位管理费未经核准不得用于购置交通工具和办公业务用房，未经批准不得动用预备费。单位要认真执行财务管理规定，严格遵守国家现金管理

制度，不得超额使用现金进行工程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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